
大同大學設計學院 研究所實習卡 學號 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

    實習基本時數規定 
1.研究所學生自入學起至畢業前止，選修職場實習課程，實習時數採累計制度。 

    2.研究所學生實習時數滿 8 週，給予 3 學分。 
    3.實習時數之認定，依本院各系所辦法訂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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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 : 實習內容包含 1. 學生至公司單位實習設計領域相關工作滿 8 週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2. 學生至公司單位實習設計領域相關工作滿 4 週以上；剩餘週數可以產學合作案、國內外設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工作營之換算實習天數合併計算合併滿 8 週。 

 


